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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户CLIENTS

……



Y公司 G银行
Y公司逾期还款

Y融资担保公司

《担保（附属）合同》
Y融资担保公司代偿

Y口中小企业公
司、S士梦工厂

《反担保协议书》
反担保保证 

未约定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案例：Y融资担保公司与Y发展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案

注：本案还涉及个人保证反担保、抵押反担保，因本案主要为超过保
证期间导致的法律后果，故对案情进行简略。

追偿
Y主张保证期间已过

S未提异议



被告S士梦工厂未对原告主张承担连带责任提出异议，应当按照
无限连带责任承诺书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Y融资担保公司主张被告Z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
因双方反担保协议中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原告Y融资担
保公司于2018年1月9日代偿案涉款项，于2021年8月主张权利，
被告Z公司提出保证期间已过，原告Y融资担保公司亦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代偿款项后向被告Z公司主张权利，故对该诉请不予支
持。

法院认为

（2021年12月24日判决）



   思考：

1.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2.银保合作协议应包括哪些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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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

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

的法律制度。



诉讼时效之法律规定

《民法典》第188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
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
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
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诉讼时效

1.民法总则施行后起算诉讼时效的

2.民法总则施行前未届满

3.民法总则施行前已届满



诉讼时效
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典》规定





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
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
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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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



保证期间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是确

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

延长。



保证期间

《民法典》第692条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

“债权人和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

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

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保证期间规定变化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允许或“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

保证期间

抵押权行使期间

质权存续期间

约定优先：从约定 

无或视为无 ：6个月 

约定不明：2年 

诉讼时效期间内 

出质人、债务人可催告

起算：
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

         约定或

登记担保期间

无效







保证期间

思考：

       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签收催收通知书是否应承

担保证责任?



案例
青海四维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省分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二审民
事判决书
【（2018）最高
法民终1220号】



案例
青海四维信用担
保有限公司、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甘
肃省分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二审民
事判决书
【（2018）最高
法民终1220号】



保证期间



一、保证期限届满的法律意义

二、保证责任的成立要件

三、保证期间届满后签收催款通知书的性质

四、审判实践中区分“还款承诺书”与“催款通知书”

保证人签收原告催款通知书这一行为的性质认定，即在保证期限届满后，
保证人签收催款通知书是否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上述法律行为的性质应
从以下四方面具体分析：

保证合同——第三十四条



案例：

李慧清诉范洪文、韩玉宝、刘玲民间借贷纠纷案

保证合同——第三十四条
一审
案号：（2016）辽0291民初7164号
二审
案号：（2018）辽刑终176号

韩玉宝

• 借款方

李慧清

• 出借方

范洪文

• 担保人
• 为韩玉宝李慧清

之间的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刘玲

• 与韩玉宝是夫妻
关系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

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规定，保证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的行为一般不产生使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

责任的法律效力；但在该催款通知书的内容符合一个保证合同的新要约，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

上的签字或者盖章行为足以构成一个承诺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债权人按照新的保证合同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在上诉人发出的《催款通知》上签字，但该《催款通知》没有明

确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仅仅是对到期债务的追索。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担保人在《催款通知》上签字是否与借款人形成新的保证合同关系

保证合同——第三十四条





延伸——申请执行的期间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

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延伸——申请执行的期间

思考：

       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间，申请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四百八十三条 

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

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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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指引》



银保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

l 银行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
l 合作协议附件
l 签约前的协商与谈判
l 签约与履行
“一票否决、三项担保 、六月代偿、八二分担”



合作规范

银行业金融机构 融资担保公司

l 出现第17条所列的情形，应在约
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银行

l 不得向客户收取合同约定以外的
其他费用

l 不得占用客户贷款

l 制定专门的银担合作制度
l 合理确定与融资担保公司合作的标

准
l 禁止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
l 合理分担客户授信风险
l 对加入再担保体系的担保机构提供

优惠合作条件
l 采取适当的利率优惠措施，降低担

保贷款融资成本



业务操作规范

互相推荐客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银行信贷政策业务受理

评 审

签约

放款

贷（保）后管理

还款

代偿/追偿

各自独立评审、银行不得放松各项管理要求

借款合同、保证合同

反担保手续、放款通知书

做好客户跟踪，防范化解风险，提前到期事项通知 

客户准备资金

代偿宽限期，及时代偿、追偿



业务流程



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图



银保合作中的法律问题

Ø银行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

Ø合作协议附件

Ø签约前的协商与谈判

Ø签约与履行



3.1 银保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 合作内容：业务品种
• 授信额度
• 合作原则：独立审核
• 合作业务流程：附图
• 担保范围：三项担保
• 保证方式：一般或连带
• 保证期间：二年
• 风险分担：“二八”“一九”
• 代偿期限：宽限期
• 代偿证明
• 共同追偿
• 担保资源分配
• 合作期限
• 其他约定



3.2 银保合作协议附件

Ø合作流程图
Ø担保意向通知书
Ø保证合同
Ø放款通知书及送达回执 
Ø最高额保证合同 

Ø额度启用通知书及送达回
执 
Ø保证责任终止通知书 
Ø代偿通知书 
Ø代偿证明 







3.3 保证合同主要条款

• 以借款合同为基础
• 主债务基本信息：债务人、债权人、金额、期限、债

权人、主合同及编号
• 保证方式
• 保证范围
• 保证期间
• 主合同变更及转让
• 保证人义务
• 其他条款



保证合同的订立方式

单独的书面保证合同

《民法典》第685条

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的保证：独立保函/非独立保函

l 《担保法》第13条规定“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民法典》第685条保留了“书面
形式”的要求，但其第二款吸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22条第一款的内容，使保证合同的订
立方式更加灵活。

l 如果按照“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来分析，《民法典》第685条第二款即是以法律明确规
定默认行为（“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视为承诺。（《民法典》第471条、第480条规
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
式作出；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保证合同可以增加“当事人约定的情形”

第六百八十八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

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责任的前提
增加“当事人约定的情形”



   思考：

1.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2.银保合作协议应包括哪些主要条款？





律所简介

卓建所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大型合伙制综合型律师事

务所。目前，卓建已形成人员超过500人，执业律

师超过300人的规模。

截至2022年3月，已设立广州分所、深圳龙
岗分所、西安分所、重庆分所、中
山分所、马鞍山分所、东莞分所、
福建分所、杭州分所等十余家分所。



       卓建所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所

金融法律事务部下属专业团队之一，团

队长期服务于包括银行、融资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

在内的类金融机构，多年来长期密切关

注着金融行业的最新法律发展动向和积

极参与相关法律实践。未来，金振朝律

师团队也将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创

新服务形式，以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

周到的法律服务。

团队概况



卓建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金融法律事务部旗下的专业团队之一，

是一支专注于金融担保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

使命：防控法律风险，为客户创造价值

愿景：打造国内一流的金融担保律师团队

价值观：专业、诚信、高效、创新

服务范围：融资担保公司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仲裁）、投融资

法律调查、担保方案设计、制度或者合同起草/审核、 法律培训 

增值服务：法律资讯、法规手册 、赠送书籍         

团队概况



感谢您的观看与聆听

2022

电话：金律师：13537718723
      和助理：18824246626
邮箱：jinzz@lawzj.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2003号
国银金融中心大厦11-13层


